核桃低温压榨制油生产与防氧化技术规程
Technical regulations of practice for production and antioxidation of low temperature pressed walnut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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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低温压榨制油生产与防氧化技术规程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桃油低温压榨制油生产的工艺流程，加工技术要求，标签、标志与包装、运输及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广元市低温压榨核桃制油生产。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厂卫生规范

GB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 196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22327  核桃油

GB/T 30354  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低温压榨 Low  temperature press
核桃油在温度低于80℃以下经物理压榨的制油过程。
3.2低温压榨核桃油 Low temperature press walnut oil
以经过清理、脱皮、烘干、炒焙的核桃仁为原料，经过低温压榨得到的原油，再经过除杂、过滤、脱酸、脱胶、脱水等精炼工序，有效地保留了核桃仁固有的气味、滋味和营养成分的可食用核桃油。
工艺流程
核桃→破壳→收集核桃仁→清理→脱种皮→烘干与炒焙→粉碎→过筛→冷榨→过滤→脱胶→脱酸→脱水→脱色→脱臭→灌装→低温压榨核桃油
加工技术要求
原料要求
抽样检验
每一批次核桃干制原料均需经质检人员抽样检验，抽样方法按GB/T 5491的规定执行。原料品质应符合GB 19641和GB/T 22327的要求，原料的油脂酸值（KOH）应不大于3mg/g。

生产用水要求
按GB 5749的规定执行。
过滤助剂要求
按GB 2760的规定执行。

制油
破壳

核桃分层放置于烘干室，烘干设备热风温度设定在35℃，经由送风机将热风鼓入，快速提高烘干室温度，核桃烘干5 h～7 h，含水率控制在10%～20%之间，烘干后的核桃采用撞击破壳机、辊式挤压破壳机或平板挤压式破壳机对烘干后的核桃进行破壳处理。
收集核桃仁
剔除无效破壳核桃，使用绒带式分选机或风力式分选机对核桃仁和核桃壳进行分离，收集分离后的核桃仁。
清理
5.2.3.1工艺

通过筛选设备或人工分离核桃仁中的泥土、砂石和金属杂质，通过风选设备分离核桃仁中的轻杂质及灰尘。

5.2.3.2质量要求

获得的核桃仁净料，含杂率＜0.5%。

脱种皮

5.2.4.1工艺

用滚筒式高压喷淋设备清水冲去核桃仁种皮。

5.2.4.2设备 
去皮工艺所用设备为核桃去皮清洗机。

干燥

5.2.5.1工艺

将清理后的核桃仁送入干燥设备，利用热效应和空气传热等效应将核桃仁内部水分传递到外部，使核桃仁含水量降到2%～3%。

5.2.5.2设备

干燥设备可选带式干燥机、滚筒式干燥机和微波干燥机等。
炒焙

5.2.6.1工艺
将核桃仁在130℃的温度下进行炒制10~15 min，不断翻转，避免焦糊。

5.2.6.2设备

炒焙工艺过程选用电磁滚筒炒锅进行炒制。

低温压榨

5.2.7.1工艺

采用螺旋榨油机压榨，将炒焙后的核桃仁倒入榨油机进料口，通过调节设备参数使压榨温度维持在核桃仁蛋白质变性温度以下，经压榨得到低温压榨核桃仁原油。螺旋榨油机可通过调节出油缝隙和出饼厚度来间接微调温度，还可通过增加冷油喷淋、中空榨轴和榨笼加水循环等方法来调节温度。

5.2.7.2设备

压榨设备可选单螺旋榨油机、双螺旋榨油机和液压榨油机等。

5.2.7.3质量要求

压榨温度应维持在80℃以下。

过滤

5.2.8.1工艺

核桃仁原油经沉淀、过滤（可添加过滤助剂）等处理，去除杂质，得到低温压榨核桃油。

5.2.8.2设备

沉降设备可选沉降池、沉降罐、澄油箱等。

过滤设备可选箱式压滤机、板框式压滤机、真空过滤机和叶片过滤机等。

5.2.8.3质量要求

过滤后核桃原油的质量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核桃原油质量指标

	项目
	质量指标

	气味、滋味
	具有核桃原油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
	0.50

	不溶性杂质含量/%
                                   ≤
	0.50


脱胶

5.2.9.1工艺

在一定温度下用水除去核桃毛油中所含有的磷脂和蛋白质等胶体杂质，促进油与皂粒的进一步分离。采用连续式水化脱胶技术，碱炼油泵入脱胶罐，脱胶温度为80℃，缓慢加入热盐（食盐）水（加水量是核桃毛油质量的10%，加盐量是核桃毛油质量的1%～2%），搅拌速度为30 r/min。加入热盐水后，继续搅拌20 min，搅拌结束后，自然沉降1 h，于罐底部放出废水。重复以上操作进行二次脱胶，根据检测的残皂量（以油酸钠计，≤0.03%），判定是否进行再次水洗。最后，停止脱胶，快速搅拌10 min，混匀，静置沉淀1 h以上。

设备

脱胶工艺采用的的设备有水洗锅、油脂加热器、脱胶罐等。

5.2.10.1质量要求

皂化值（以KOH计）为≤195 mg/g；碘值（以I2计）≤172 g/100g。

脱酸

5.2.11.1工艺

采用低温浓碱脱酸技术，毛油泵入碱炼罐，初始温度为25～30℃，最终温度为60℃。碱液一般采用氢氧化钠，质量分数为10%。开始加碱液时，快速搅拌（60 r/min），加完慢速搅拌（30 r/min） 进行脱酸反应。观察絮状皂脚产生情况，一般控制在30 min～60 min，搅拌结束，核桃油料进入离心机进行油脂和皂脚的分离。

5.2.11.2设备

脱酸工艺中所需设备包括皂脚调和罐、碱油配比装置、静态混合机、管式离心机等。

5.2.11.3质量要求

成品核桃油的酸价（以KOH计）为≤1.0 mg/g；过氧化值≤0.25 g/100g。

脱水

5.2.12.1工艺

脱胶后的核桃油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必须脱水干燥处理。采用间歇式真空脱水技术，脱胶油泵入脱水罐，脱水温度为85℃，真空度为0.09 MPa，慢速搅拌，转速为30 r/min，观察罐顶部视镜表面无水滴或油表面无泡沫时，完成脱水干燥。

5.2.12.2设备

脱水工艺所需设备为真空炼油罐、水喷射器等。

5.2.12.3质量要求

成品核桃油的水分含量应≤0.1%。

脱色

5.2.13.1工艺

脱水后的核桃油经计量后预热至80℃～90℃，全部核桃油与活性白土预混，送入脱色塔脱色。常压环境下进行油脂和活性白土脱色剂的混合，高温环境下进行预混，脱色器内绝对压力应降至93 kPa～6.6 kPa，核桃油成品的有效脱色时间控制在20 min～30 min，脱色温度在110℃，脱色完成后进入离心机进行废白土和脱色油的分离。

5.2.13.2设备

脱色工艺所需设备为油脂脱色塔、过滤器、离心机等。

5.2.13.3质量要求

成品核桃油的色泽应澄清透明，呈黄色或者浅黄色。

脱臭

5.2.14.1工艺

脱色核桃油通过真空吸入脱臭锅内，用间接蒸汽加热至100°C，再用导热油升温到150°C，然后通入饱和直接蒸汽进行加热翻动，将油温加热至240°C时开始计时。整个脱臭过程中的真空度保持在0.27～0.40 kPa，直接蒸汽喷射量为加工核桃油脂量的5～15%，直接蒸汽的时间为2～4 h。脱臭停止前30 min，关闭导热油升温系统。核桃油脱臭完成后，关闭直接蒸汽，开启冷却水阀门，使核桃油冷却至70℃以下。

5.2.14.2设备

脱臭塔、加热器、蒸馏釜、真空系统、脂肪酸捕集器、换热器、冷却装置等。

5.2.14.3质量要求

核桃油基本组成和主要物理参数如表2

表2 核桃油基本组成和主要物理参数

	项  目
	范  围

	折光指数（n20）
	1.467～1.482

	相对密度（ d 20 ）
	0.902～0.933

	碘值(以I2计）/（g/100g）
	140～174

	皂化值（以KOH计）/（mg/g）
	183～197

	主要脂肪酸组成/%

	棕榈酸
	C16:0
	2.2～10.0

	硬脂酸
	C18:0
	0.5～6.0

	油酸
	C18:1
	11.5～35.0

	亚油酸
	C18:2
	50.0～70.0

	α-亚麻酸
	C18:3
	5.5～18.0


成品核桃油质量要求
成品核桃油应具有核桃油应有的气味和滋味、且无其他异味。

成品核桃油中不得掺有其他食用油和非食用油；不得添加任何香精和香料。

成品核桃油质量指标见表3。

表3 成品核桃油质量指标

	项  目
	质量指标

	
	一级
	二级

	色泽
	浅黄色至黄色
	黄色至棕黄色

	气味、滋味
	具有核桃油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透明度（20℃）
	透明
	允许微浊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
	0.10

	不溶性杂质含量/%
                             ≤
	0.05

	酸价（以KOH计）/（mg/g）
               ≤
	1.0
	3.0


灌装

采用充氮灌装的方式，将低温压榨核桃油灌装于玻璃瓶、聚酯瓶（PET）或聚乙烯瓶（PE）等定量包装容器。灌装过程必须进行首件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生产；生产过程必须每件检验，以检验其质量的稳定性。

生产卫生
按照GB 8955的规定执行。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有关规定。
检验
抽样方法按照GB/T 5491的规定执行，卫生指标按GB 2716的规定执行，理化指标按GB/T 22327的规定执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标签、标志与包装
标签与标志
按GB 7718的规定执行。
包装
按GB/T 17374的规定执行
运输及储存
运输
按GB/T 30354的要求执行。
储存
储存于卫生、干燥及避光处，储存温度为5℃～20℃，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存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